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5）浦刑(知)初字第11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苏州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昆山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执行董事。

　　诉讼代表人季某某，女，苏州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户籍地浙江省龙

游县。

　　被告人王某，男，1984年3月16日生，汉族，出生地江苏省泗阳县，大学文化，系

苏州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江苏省泗阳县，住江苏省昆山市；因本案

于2015年8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辩护人侯海建，上海浦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潘某某，男，1986年11月18日生，汉族，大学文化，出生地安徽省涡阳县

，系苏州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户籍地安徽省涡阳县，住江苏省昆山市；因本案于

2015年9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辩护人白俊玲，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某某，男，1983年6月18日生，汉族，出生地陕西省陇县，大学文化，系

苏州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户籍地江苏省昆山市，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因本案于

2015年8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君强，北京天驰洪范（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浦检金融刑诉〔2015〕11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

苏州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彩公司）、被告人王某、潘某某、苏某某犯假冒

注册商标罪，于2015年11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凌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汉彩

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季晓瑜、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侯海建、被告人潘某某及其辩护人白

俊玲、被告人苏某某及其辩护人张君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天希化工”系在我国注册的商标，且在注册有

效期内。2014年5月，被告人王某、潘某某注册成立了被告单位汉彩公司，对外销售工

业用胶水。王某、潘某某从他人处购进无品牌胶水，再贴上“天希化工”商标后对外销

售。2014年11月起，被告人王某、潘某某拉拢被告人苏某某入股被告单位汉彩公司，并

从彼时起在根据苏某某提供的配方生产的胶水上贴上“天希化工”商标对外销售。经查

，被告单位汉彩公司制作并对外销售的假冒“天希化工”品牌的胶水的销售金额总计为

人民币204,125元；其中，被告人苏某某加入后的销售额为12万余元。2015年8月4日，被

告人苏某某被抓获，同年8月12日，被告人王某主动投案，同年9月20日，被告人潘某某

主动投案。到案后，被告人王某、潘某某、苏某某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商标注册证、鉴定证明，支付宝

转账记录、银行业务凭证，证人李某、宋某、张某、陈某、季某某等人的证言，公安机



关出具的案发经过，公安机关调取的工商注册资料、常住人口基本信息等证据。公诉机

关据此认定，被告单位汉彩公司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

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被告人王某、潘某某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苏

某某系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单位汉彩公司、被

告人王某、潘某某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苏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

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潘某某、苏某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王某是初犯，因缺乏开发能力而产生

了侥幸心理，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深刻，多次表示不会再犯；2、王某系自首，且产品

主要由潘某某销售；3、王某积极退赃并赔偿被害单位。综上，希望对王某判处缓刑。

　　被告人潘某某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潘某某系自首，依法应减轻或从轻

处罚；2、潘某某自愿认罪，积极退赃并赔偿被害单位；3、三被告人自主创业，也有自

己的品牌，与一开始就以犯罪为目的的行为不同；4、潘某某是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

度好，具备社区矫正的基础。综上，希望对潘某某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被告人苏某某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苏某某加入被告单位的时间短、犯

罪金额小，且一开始拒绝加入，加入后也不是固定每天上班，故犯罪情节轻，主观恶性

小；2、苏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配合调查，当庭认罪，认罪悔罪态度好，且积极退赃

和赔偿被害单位，可从轻处罚；3、苏某某是初犯偶犯，一贯表现良好，有正当职业

，此次犯罪是因为法制意识淡薄，自主创业中有侥幸心理，有社区矫正的可能性。综上

，希望法院给被告人改正的机会，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第8680247号“天希化工图文”商标的注册人为上海天希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希化工公司），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类的工业用粘合剂等，有效期限自

2011年10月7日至2021年10月6日。

　　被告人王某、潘某某、苏某某均曾为天希化工公司的员工。2014年5月，被告人王

某、潘某某注册成立了被告单位汉彩公司，对外销售工业用胶水。王某、潘某某从他人

处购进无品牌胶水，贴上“天希化工图文”商标后对外销售。2014年11月起，王某、潘

某某拉拢被告人苏某某入股汉彩公司，并从彼时起在根据苏某某提供的配方生产的胶水

上贴附 “天希化工图文”商标对外销售。经查，被告单位汉彩公司制作并对外销售的

假冒“天希化工图文”商标的胶水的销售金额总计204,125元，具体如下：销售给湖州众

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金额为67,095元，销售给浙江省台州市的张某的金额为9,030元

，销售给江西省南昌市的李江的金额为128,000元。其中，被告人苏某某加入后的销售额

为123,830元。

　　2015年8月4日，被告人苏某某被抓获；同年8月12日，被告人王某主动投案；同年

9月20日，被告人潘某某主动投案。到案后，三被告人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审理中，被告单位汉彩公司向被害单位天希化工公司赔偿15万元，被告单位及三被

告人均获得天希化工公司的谅解；被告人王某、潘某某各退出违法所得31,850元，被告

人苏某某退出违法所得6,300元。

　　上述事实，由下列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商标注册证、鉴定证明，证实“天希化工及图”注册商标的相关情况。

　　2、支付宝转账记录、银行业务凭证，证人李某、宋某某、张某、陈某某、季某某

等人的证言（含照片），证实被告单位汉彩公司与他人的业务往来以及假冒商品的情况

。

　　3、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证实被告单位和三名被告人的到案情况。

　　4、公安机关调取的工商注册资料、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了被告单位和三名被

告人的身份情况。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汉彩公司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被告人王某、潘某某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

苏某某系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应予支持。被告单位汉彩公司、被告人王某、潘某某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

告人苏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单位汉彩公司积极赔偿被害

单位，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均获得被害单位的谅解，且三被告人主动退出违法所得，可

以从轻处罚。根据三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态度等，可以对三名

被告人适用缓刑。对辩护人提出的对三名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意见，本院予以

采纳。据此，为严肃国家法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不受侵犯，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

、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一、被告单位苏州汉彩新材料有限公司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

；

　　二、被告人王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二

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三、被告人潘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

二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四、被告人苏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五、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被告人王某、潘某某、苏某某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

，接受教育，做有益社会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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